
吉林大学农学部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考核办法
（暂行）
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强对试用期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全面准确了解正科级领导干部试用期的履职情况和现实表现，做好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考核工作，依据吉林大学《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考核办法》，结合学部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的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对提拔担任非选举产生的正科级领导职务、有试用期的正科级领导干部的考核。
二、考核的原则、方式及要求
1、考核原则。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的考核，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在了解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的同时，重点考核对所任职务的适应能力和履行职责的情况。 
2、考核组织。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满，由学部人事处会同其所在基层党委进行考核。            
3、考核方式及要求。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满，需按时向所在基层党委（直属支部）和人事部门提交任职试用期工作汇报，由人事处和基层党委组织相关人员（主要是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对其进行考评，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基层党委形成并填写考评意见，交人事部门。由人事处负责向党委会汇报试用期干部的考评情况，按照党委会意见填写干部试用期考核意见表。
三、考核履职
1、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满考核后，由人事处提请党委会审议通过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人事处为其办理正式任职手续，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
2、正科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满考核后，由人事处提请党委会审议不合格的正科级领导干部，免去其试任职务，办理免职手续。被免职的干部，一般按试用前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3、对在任职试用期间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试用的正科级领导干部，由人事处提请党委会对该干部进行免职表决，提前结束试用期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4、对在任职试用期间群众意见大，造成不良影响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人事处要对其进行考核。考核情况，特别是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要与被考核干部所在基层党组织和本人交换意见。涉及违法违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查实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本办法学部党委常委会通过之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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